
(民)原教文(區)06-(民)表二 

 

領  據 

茲領到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撥付 

原住民族返鄉參加歲時祭儀交通費 

新台幣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 

        ※申請人請勿填寫金額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存款帳戶帳號 

帳戶：            郵局/銀行           支局/分行  

郵局或銀行代號：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

存摺正面黏貼處 

私章 


